
大仁科技大學 

幸福禪坊借用規則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3.12.24 圖書資訊諮詢委員會會議通過 

一、圖書資訊館(以下簡稱本館)為有效運用並維護幸福禪坊內部相關資源設

備，特訂定本借用規則。 

二、正念禪坊之借用請配合本館上班時間，並以本校學術單位上課教學為優先， 

    本館依課表設定上課時段，其餘時段開放給相關活動借用。 

三、校外人士借用需支付費用，須先備函核定，並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四、借用時需由任課教師於三天前提出申請，上課前至本館七樓櫃檯辦理借用手 

續。 

五、幸福禪坊內嚴禁攜帶茶水與食物，並應穿著襪子以維室內清潔衛生。 

六、幸福禪坊歸還前，需將冷氣及燈光確實關妥，並經櫃檯人員查核室內之相關 

    設備無任何損壞或遺失，及確定場地清潔後，方可完成歸還手續。 

七、借用期間由借用人擔負所有維護設備與安全之責，若經察覺有任何損壞，由 

    借用單位(借用人)負責修復或賠償之責。 

八、凡違反本借用規則者，本館得隨時停止其使用權利。 

九、本規則經圖書諮詢委員會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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